
有關公立學校以校務基金或與產業產學合作所完成之自有研發成果所涉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之研發成果排除國有財產法適用範圍之疑義

發文機關：法務部

發文字號：法務部 108.07.17.  法律字第10803510790號

發文日期：民國108年7月17日

主旨：有關公立學校以校務基金或與產業產學合作所完成之自有研發成果所涉科學技術基本

　　　法第 6條之研發成果排除國有財產法適用範圍之疑義一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三，

　　　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 108年 5月22日科部產字第1080031454號函。

　二、按科學技術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政府補助、委託

　　　、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得之研究發展

　　　成果，得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

　　　限制（第 1項）。前項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歸屬於公立學校、公立機關（構）或

　　　公營事業者，其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第11條、第13條、第14條、

　　　第20條、第25條、第28條、第29條、第33條、第35條、第36條、第56條、第57條、第

　　　58條、第60條及第64條規定之限制（第 2項）。」查其立法目的，係活絡研發成果之

　　　運用並追求其時效性及最大效益，使產官學研各界得在共同規則之下，積極進行研發

　　　成果之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以更有系統的策略性運用，爰明文規定公立學校執

　　　行研究發展所取得智慧財產權及成果，其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受國有財產法

　　　（以下簡稱國產法）相關條文之限制（本法第 6條第 2項立法理由參照），合先說明

　　　。

　三、本件貴部來函說明三、（二）及（三）所述「公立學校來自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

　　　而得收入，所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歸屬於校方所有之研究發展成果，有關保

　　　管、使用、收益及處分，現依本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已不受國產法相關規定之限制，

　　　則按法令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以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如與產業產學合作收入）所進行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歸屬校方所有之研發成果，如反較政府預算管理限制更為

　　　嚴格，恐輕重失衡，且未符本法立法之宗旨；是以，審諸本法第 6條之立法目的宜為

　　　一致性之處理。綜上，公立學校以非自政府科研預算來源之其他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含自企業獲得之產學合作收入），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得類推適用本法第 6條規

　　　定，排除國產法相關規定之限制。」之意見，本部敬表同意。


